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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建（建）发〔2023〕60号

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

制度文件落地见效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宁东管委会建设和交通局，

各有关企业：

近期，在工作检查调度中发现部分市、县（区）住房城乡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的涉及施工现

场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文件传达不及时、掌握不清楚、贯彻不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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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的问题还时有发生，各相关企业和项目关键岗位人员对文件

要求不了解、执行不到位，文件落实“上热下冷”现象还较为突

出，导致全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出现“盲区”，安全生产和

质量提升行动在施工一线没有落准落细。为全面落实自治区党

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和“1+37+8”系列文件要求，现就进一步

规范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各类文件落地见效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宣传引导

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，从讲政

治、顾大局的高度，坚决做好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文件

的传达落实工作。部门“一把手”要认真组织传达、带头学习，

及时研究落实举措，明确任务目标、具体措施、责任人员和完

成时限，确保抓实抓细抓出成效。要及时将宁夏政务协同平台

（OA系统）下发的相关文件精神传达至辖区企业、项目以及关

键岗位人员，安排专人定期到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门户网站

“工程质量安全监管”专题专栏下载最新文件，全面掌握国家和

自治区有关政策和工作要求。要强化制度文件宣传解读，利用

公众号、公告栏等媒介加强宣贯，对于重要制度文件要通过集

中宣讲培训、编印图册、改编“顺口溜”等接地气的方式，提升

知晓率、执行率和落实率。

二、落实主体责任，做好贯彻执行

建筑业企业始终要将责任抗在肩上，切实担负起工程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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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主体责任。各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要通过公司安委会会议、

质量安全专题会议、带班检查等多种形式，及时传达建筑工程

质量安全制度文件，做到亲自研究、亲自部署、亲自推动。企

业相关部门和项目部要切实将制度文件宣贯到施工一线，落实

到基层，坚决杜绝走过场、务虚功的现象发生。施工企业要在

公司、项目部和施工现场显要位置设置公示专栏对制度文件进

行公示，对文件宣贯实施台账式、清单式管理，对重要文件核

心要义摘编后利用电子屏、班前晨会、现场广播等形式进行强

调、宣贯，确保关键岗位人员和建筑工人将文件精神内化于心、

外化于行。各监理企业要带头学习掌握制度文件，并督促施工

企业建立学习台账，结合日常监督检查及监理例会等形式，督

促参建各方人员全面了解掌握最新制度文件要求，打通宣贯工

作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对不落实制度文件要求，且下发监理通知单

后仍不执行的参建单位及人员，要以监理专报的形式报送属地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。

三、强化督导检查，推动落地见效

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将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制度文件学

习、宣传、掌握、执行情况纳入各类监督检查和考核，对宣贯

执行成效良好的市县主管部门予以通报表扬，对文件不齐全、

掌握不清楚、传达不及时的进行通报批评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

主管部门要加大对辖区企业、项目贯彻执行制度文件的检查力

度，对文件未接收、学习不到位、制度不落实的建筑业企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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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宁夏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》

D1-4-17、E1-3-07，对相关施工和监理企业扣除诚信分值 100

分，并依据《建筑施工项目经理质量安全责任十项规定（试行）》

《宁夏建筑施工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分

标准》，按项目对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记 3分；对于情

节严重的，在当年度企业、项目质量安全标准化考评中列入不

合格名单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3年 11月 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3年11月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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